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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嘉源（2017）-01-275 

敬启者： 

根据内蒙华电的委托，本所担任内蒙华电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特聘

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2017年7月14日就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出具了

嘉源(2017)- 01-198号《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及嘉源(2017)- 01-199《北京

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的法律意见书》。根据2017年8月30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71453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的要求，本所律师就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补

充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

其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基于上述内容，本所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http://www.jiayuan-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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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问题 7. 申报材料显示，收购标的北方龙源风电有 3 宗土地尚未办理土地使

用权证，有 27 项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请申请人说明上述土地及房

产未办理土地证或房屋所有权证的原因，预计办理时间，相关权证取得是否存

在障碍，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证是否影响收购标的的正常生产经营，

是否影响本次发行。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一、 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 

    （一）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原因、预计办理时间、相关权证取得是否存在

障碍 

北方龙源风电及其子公司尚未办理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共 3 宗，详

细情况如下： 

1、北方龙源风电锡林浩特盛泉光伏所使用的土地 

北方龙源风电使用一宗面积为 4,900.00平方米的土地用于盛泉光伏发电站

项目，该宗土地坐落于锡林浩特宝力根肃穆巴彦淖尔嘎查。根据北方龙源风电

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北方龙源风电已就锡林浩特盛泉光伏所使用土地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并足额缴

纳土地出让金。根据北方龙源风电的书面说明，其目前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预计 2017 年年底前办理完成，后续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辉腾锡勒风电场使用的土地 

北方龙源风电使用一宗面积为 10,311.00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用于辉腾锡

勒风电场扩建 24MW 风电项目，该宗土地坐落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南部

德胜乡辉腾锡勒园区种马场。根据北方龙源风电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北方龙源风电已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就辉腾锡勒风电场使用的土

地取得内蒙古自治厅农牧业厅《草原使用审核同意书》（内草审字[2016]51号）。

根据北方龙源风电的书面说明，其目前正在办理土地出让手续，预计 2018年 6

月办理完毕。 

3、内蒙古布勒呼牧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使用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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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龙源风电子公司内蒙古布勒呼牧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使用一宗面积为

21,200.00 平方米的土地，该宗土地坐落于乌拉特前旗沙德格风电场。根据北

方龙源风电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内蒙古布勒呼牧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就该宗土地使用权签订了土地

出让合同并足额缴纳了土地出让金。根据北方龙源风电的书面说明，由于支持

性文件、单项验收工作未完成，暂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预计 2018年 6月办理

完毕，后续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二）未取得土地使用权是否影响收购标的的正常生产经营，是否影响本

次发行 

针对上述情况，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北方电力出具如下承诺： 

“（1）北方龙源风电及其下属企业目前可实际占有和使用上述 3 宗土地，

且该等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及潜在纠纷，并没有因其暂未取得相关

权属证书而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2）本公司将确保北方龙源风电及其下属企业在该等土地取得规范、有效

的权属证书之前，能按照现状使用该等土地。 

（3）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北方龙源风电因上述土地权属瑕疵问题受到任何

损失，本公司将给予足额现金补偿。” 

综上，本所认为： 

北方龙源风电及其子公司正在就 3 宗土地使用权办理权属证书，并已就其

中 2 宗土地使用权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并足额缴纳了土地出让金。北方电力已出

具承诺将确保北方龙源风电在该等土地取得规范、有效的权属证书之前，能按

照现状使用该等土地，如未来因该等土地权证办理瑕疵导致内蒙华电遭受任何

损失，北方电力将给予足额现金补偿。因此，该等土地使用权尚未办理取得权

属证书事宜不会对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 

    （一）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原因、预计办理时间、相关权证取得是否存

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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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龙源风电及其子公司尚未办理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共 39 项，具体情况

如下： 

序

号 
实际使用人 坐落 建筑面积（M

2） 用途 

1  锡林风电场 
锡林浩特市锡林东大街

110 号 
1054.00 风研所实验楼 

2  锡林风电场 
锡林浩特市锡林东大街

110 号 
834.00 车库及招待所 

3  锡林风电场 
锡林浩特市锡林东大街

110 号 
178.00 锅炉房 

4  锡林风电场 锡林风电场 395.90 主控室 

5  锡林风电场 锡林风电场 48.00 锅炉房 

6  
锡林郭勒盟灰腾

梁风场柳兰站 

锡林郭勒盟灰腾梁风场

柳兰站 
2,271.24 

灰腾梁 300MW

项目综合楼 

7  
锡林郭勒盟灰腾

梁风场柳兰站 

锡林郭勒盟灰腾梁风场

柳兰站 
491.20 

灰腾梁 300MW

项目 35kV配电装

置室 

8  
锡林郭勒盟灰腾

梁风场柳兰站 

锡林郭勒盟灰腾梁风场

柳兰站 
455.64 

灰腾梁 300MW

项目附属用房(食

堂、锅炉房、车库) 

9  
锡林郭勒盟灰腾

梁风场柳兰站 

锡林郭勒盟灰腾梁风场

柳兰站 
185.44 

灰腾梁 300MW

项目库房 

10  
锡林郭勒盟灰腾

梁风场柳兰站 

锡林郭勒盟灰腾梁风场

柳兰站 
290.50 

灰腾梁 300MW

项目水泵房及检

修车间 

11  
锡林郭勒盟灰腾

梁风场柳兰站 

锡林郭勒盟灰腾梁风场

柳兰站 
365.15 

灰腾梁 300MW

项目 SVC 房、柴

油发电机房 

12  锡林光伏发电站 锡林风电场旁 481.00 锡林盛泉光伏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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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际使用人 坐落 建筑面积（M

2） 用途 

合配电室 

13  朱日和风场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朱日和镇南 6.5 公里 
20.20 油库 

14  朱日和风场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朱日和镇南 6.5 公里 
40.00 朱日和车库 

15  朱日和风场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赛汉塔拉镇东北 6 公里 
528.00 

朱日和 49.3MW

项目主控制室 

16  朱日和风场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赛汉塔拉镇东北 6 公里 
149.00 

朱日和 49.3MW

项目 35KV 屋内

配电室 

17  朱日和风场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赛汉塔拉镇东北 6 公里 
21.40 

朱日和 49.3MW

项目综合水泵房 

18  朱日和风场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赛汉塔拉镇东北 6 公里 
597.00 

朱日和 49.3MW

项目服务楼 

19  朱日和风场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

赛汉塔拉镇东北 6 公里 
346.00 

朱日和 49.3MW

项目车间及检修

间 

20  辉腾锡勒风电场 辉腾锡勒风电场 815.00 食堂 

21  辉腾锡勒风电场 辉腾锡勒风电场 825.00 专家公寓 

22  辉腾锡勒风电场 辉腾锡勒风电场 330.00 仓库 

23  辉腾锡勒风电场 辉腾锡勒风电场 809.00 主控室 

24  辉腾锡勒风电场 辉腾锡勒风电场 1139.00 宿舍 

25  辉腾锡勒风电场 辉腾锡勒风电场 350.00 控制室 

26  辉腾锡勒风电场 辉腾锡勒风电场 842.00 

辉腾锡勒世行

100MW 项目职工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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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际使用人 坐落 建筑面积（M

2） 用途 

27  辉腾锡勒风电场 辉腾锡勒风电场 96.00 

辉腾锡勒世行

100MW 项目检修

车间 

28  辉腾锡勒风电场 辉腾锡勒风电场 272.00 

辉腾锡勒世行

100MW 项目备品

备件库 

29  乌力吉风电场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潮格温都尔镇 
2055.56 综合楼 

30  乌力吉风电场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潮格温都尔镇 
244.38 35KV 配电装置室 

31  乌力吉风电场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潮格温都尔镇 
147.87 

反渗透处理室、消

防水泵房 

32  乌力吉风电场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潮格温都尔镇 
422.28 

仓库、车库、锅炉

房 

33  乌力吉风电场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潮格温都尔镇 
150.00 晶闸管阀组室 

34  乌力吉风电场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

潮格温都尔镇 
25.00 深井泵房 

35  

内蒙古布勒呼牧

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沙德盖苏木 
2,081.00 综合楼 

36  

内蒙古布勒呼牧

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沙德盖苏木 
255.00 综合配电室 

37  

内蒙古布勒呼牧

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沙德盖苏木 
101.50 生活消防水泵房 

38  内蒙古布勒呼牧

新能源有限责任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54.00 油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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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实际使用人 坐落 建筑面积（M

2） 用途 

公司 沙德盖苏木 

39  

内蒙古布勒呼牧

新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沙德盖苏木 
60.00 锅炉房 

合计 19,826.26 —— 

根据北方龙源风电的书面说明，其下属锡林风电场使用的 5 项房屋、锡林

郭勒盟灰腾梁风场柳兰站使用的 1 项房屋、辉腾锡勒风电场使用的 9 项房屋尚

未取得权属证书系因历史遗留问题、资料缺失所致，该等房屋的权属证书仍在

办理过程中，争取尽快办理完成；锡林郭勒盟灰腾梁风场柳兰站使用的 5 项房

屋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系因房屋面积测量尚未完所致，该等房屋建设手续齐全，

待测量完成后将尽快办理房屋权属证书；朱日和风场使用的 7 项房屋尚未取得

权属证书系因资料不齐、相关手续正在补办过程中所致，预计 2018 年 6 月办理

完毕；乌力吉风电场使用的 6 项房屋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系因地方报建工作未完

成所致，预计 2018 年 6 月办理完毕；北方龙源风电内蒙古布勒呼牧新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运营的沙德格风电场拥有的 5 项目房屋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系因该项目

为新投产项目，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当中所致，预计 2018 年 9 月办理完毕；锡林

光伏发电站使用的 1 项房屋已取得锡林浩特市房地产管理局产权登记管理科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出具的“锡林浩特市盟市（县、市）房交初字第 11604201707787

号《新建房屋产权认定书》，预计 2017 年年底前办理完毕，后续取得房屋权属

证书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二）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是否影响收购标的的正常生产经营，是否影响

本次发行 

根据北方龙源风电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上述房屋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抵押、担保或其他权

利受到限制的情况。并且，鉴于 1）风电场的建设投资中，绝大部分投入为风

电机组等设备及土地使用权，房产在整个风电场的资产中占比很低；2）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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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营主要依靠机组的正常运转，房产一般为办公和生产经营辅助资产，对持

续经营和盈利能力的重要性较弱；3）北方龙源风电的控股股东暨本次交易的交

易对方北方电力已出具承诺：北方龙源风电及其下属企业目前可实际占有和使

用上述房屋，该等房屋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并没有因其暂

未取得相关权属证书而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北方电力将确保北方龙源风电及其

下属企业在该等房屋取得规范、有效的权属证书之前，能按照现状使用该等房

屋；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北方龙源风电因上述房屋权属瑕疵问题受到任何损失，

北方电力将给予足额现金补偿。因此，上述房屋权属瑕疵事宜不会对标的公司

的生产经营以及本次交易造成实质性影响。 

综上，本所认为： 

北方龙源风电拥有的 39 项房屋正在办理房屋权属证书。北方电力已出具承

诺将确保北方龙源风电在该等房屋取得规范、有效的权属证书之前，能按照现

状使用该等房屋，如未来因该等房屋权证办理瑕疵导致内蒙华电遭受任何损失，

北方电力将给予足额现金补偿。因此，上述房屋权属瑕疵事宜不会对标的公司

的生产经营以及本次交易造成实质性影响。 

 

重要问题：8. 申报材料显示，收购标的的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远低于收益法评

估价值，请申请人说明最终选取收益法评估价值作为最终评估价值的合理性及

主要考虑。股权转让方为申请人的控股股东，选择更高的收益法评估价值是否

涉及利益输送，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律师核查并

发表意见。 

答复： 

2017 年 5 月 5 日，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内蒙古蒙电华能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内蒙古北方龙源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评估项目

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17]第 3003 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根

据该《评估报告》，本次评估方法采用基础法和收益法。其中采用基础法评估价

值为 106,853.04 万元，减值 62,035.15 万元，减值率 36.73%；采用收益法评估

价值为 230,796.68 万元，增值 61,908.49 万元，增值率 36.66%。本次评估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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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北方电力持有的北方龙源风电 81.25%股权

（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87,522.30

万元。该《评估报告》经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备案。 

2017 年 5 月 31 日，发行人与北方电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

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有权之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备案的卓信大华评报字（2017）第3003

号《评估报告》，标的股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187,522.30

万元，经双方协商，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87,522.30 万元。双方同意，

受让方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募集资金向转让方支付交易价款。 

2017 年 5 月 31 日，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包括

《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涉及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关

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的议案》、《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在内的本次发行及本次股权转让相关议案，《评估报告》及《股权转让协

议》亦作为相关议案的附件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会表决时，关联董事李向良、

铁木尔、郝光平、薛惠民、张众青、锡斌、梁军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

意上述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发行及本次股权转让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2017 年 6 月 1 日，公司在公告该次董事会会议决议的同时，公告了《评

估报告》及载有《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的《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7 年 6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包括《关

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涉及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关于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的

议案》、《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在内的本次股权转让相关议案。股东大会表决时，关联股东北方电力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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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持股 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关于本次发行及本次股权转让相关议案的同意

率均在 99%以上。 

综上，本所认为： 

    本次股权转让采用收益法评估价值结果作为交易对价，经发行人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并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

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一般问题：3. 请申请人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环保事故、环保纠纷或潜在纠纷，

是否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环保、安监等行政处罚。 

答复： 

报告期内，发行人共计受到 31 项行政处罚，其中，环保处罚 15 项、安全

生产处罚 3 项，土地处罚 2 项、价格处罚 11 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环保处罚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以下 15项环保处罚： 

1、根据准格尔旗环境保护局 2016 年 8 月 4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准环罚字[2016]第 009 号），魏家峁公司采掘场部分作业区未洒水，有扬尘，

周边未设围栏等设施，地销煤场输煤皮带未全封闭同时也未加装喷淋等设施，

罚款 5 万元。 

2、根据乌海市海南区环境保护局 2016 年 12 月 2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海南环罚字[2016]322 号），乌海发电厂物料未封闭，造成扬尘污染，罚款

1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 月 1 日生效）第一百

一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二）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未设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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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三）

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鉴于上述 1、2 项处罚

罚款数额较小，且相关公司已经按照处罚要求足额缴纳罚款，本所认为，上述

2 项处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根据正蓝旗环境保护局于 2015 年 5 月 28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蓝环罚字[2015]001 号），上都公司未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未设

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按要求储存、处置脱销反应催化剂。未按国家有关规

定将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给有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处置，罚款 10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 年 4 月 24 日生效）

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

以罚款：（一）不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危

险废物，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五）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经

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经营活动的……有前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

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鉴于上述处罚罚款数额较小，且已经

按照处罚要求足额缴纳罚款，本所认为，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

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4、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内环罚[2014]49 号），上都公司 2013 年 12 月份 3 号机组脱硫排口向大

气排放的二氧化硫浓度超标，责令改正、罚款 3 万元。 

    5、根据达拉特旗环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达环罚字[2014]6 号），因氮氧化物超标排放，聚达公司、京达公司及蒙达

公司分别罚款 1 万元，责令整改。 

    6、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内环罚字[2013]107 号），丰泰公司 2 号废气排放口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

硫浓度超过限值，责令整改、罚款 2 万元。 

    7、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出具《行政处罚决定

书》（内环罚字[2014]31 号），丰泰公司 2 号废气排放口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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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超过限值，责令整改、罚款 2 万元。 

8、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内环罚字[2014]22 号），上都公司 2013 年 10 月份 1 号机组废气排放口

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硫浓度超标，责令改正、罚款 10 万元。 

    9、根据呼和浩特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4 年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丰泰

公司二氧化硫超标排放超标，罚款 4 万元。 

    10、根据呼和浩特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丰泰公司氮氧化物超标排放超标，罚款 4 万元。 

11、根据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6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乌环罚字[2016]丰 01-01 号），丰镇发电厂 2015 年部分时段存在大

气污染物超标排放的行为，罚款 6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 年 9 月 1 日生效） 第四十

八条：“违反本法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应

当限期治理，并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限期治理的决定权限和违反限期治理要求的行政处罚

由国务院规定。”鉴于上述第 4-11 项处罚罚款数额较小，且相关公司已按照处

罚要求足额缴纳了上述罚款，本所认为，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

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2、根据呼和浩特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呼环罚字[2016]第 52 号），丰泰公司废气排口氮氧化物超标排放，责令

整改，罚款 20 万元。 

13、根据呼和浩特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呼环罚决字[2017]第 24 号），丰泰公司废气排口氮氧化物超标排放，责

令整改，罚款 10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 年 1 月 1 日生效）第九十

九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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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产、关闭：（二）超过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鉴于上述第 12、13 项处罚罚款数额较小，且相关公司已按照处罚要求足

额缴纳了上述罚款，本所认为，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发行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14、根据鄂尔多斯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4 年 6 月 3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鄂环罚字[2014]14 号），因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超标排放，聚达公司、京

达公司分别罚款 12.5 万元、7.5 万元。根据达拉特旗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

该行政处罚实为 20 个间断性违法行为的分别性处罚，应不属于重大环境违法行

为，市局对其作出的 20 万元处罚额度，也不应属于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应归类

为一般性环境违法处罚案件。本所认为，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

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5、根据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出具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乌环罚字[2015]丰 04-03 号），丰镇发电厂 2014 年第三、四季度，

废气排放口向大气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浓度超限值，罚款 80 万元。根据乌兰察布

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截至本证明出具之日，丰镇发电厂已按照要求按

时、足额缴纳了上述罚款，并完成了相应的整改工作，认定上述行为不属于重

大违法行为，上述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本所认为，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及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安全生产处罚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以下 3 项安全生产处罚： 

1、根据锡林郭勒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10 月 1 日出具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锡]安监管罚[2014]综合-08 号），就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在实施其承包的上都公司脱硫改造工程项目发生的施工人员坠落事故，上都公

司因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欠缺，在停工期间对施工现场安全检查不到位，未

能及时发现施工单位在未得到开工许可的情况下就组织施工行为，对施工现场

安全监管不力，对本起事故负有监管责任，罚款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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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2007 年 6 月 1 日生效）第三

十七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

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 2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

罚款。”鉴于该事故不属于重大事故，且上都公司已经按照处罚要求足额缴纳罚

款，本所认为，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根据乌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出具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乌安监管罚字[2016]第[单-08]号），乌海发电厂安全管理和教育培

训不到位，致使员工安全意识淡薄、违规作业，导致发生 10.13 死亡事故（死

亡 2 人），罚款 35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 12 月 1 日）第一百零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

偿等责任外，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

事故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五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五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一千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鉴于该事故不属

于重大事故，且乌海发电厂已经按照处罚要求缴纳罚款，本所认为，上述处罚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根据鄂尔多斯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出具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鄂安监管罚字[2016-1]号），京达公司未对重大危险源进行评估，且

未上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罚款 2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 12 月 1 日）第九十八条：“生

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鉴于上述处罚罚款数额较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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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按照处罚要求足额缴纳罚款，本所认为，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

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土地处罚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以下 2 项土地处罚： 

    1、根据包头市草原监理所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包草监[草原]罚[2015]1 号），白云鄂博风电场未在草原监管部门办理草原征占

用手续，责令改正，罚款 6.5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13 年 6 月 29 日生效） 第六十五条：“未

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使用草原，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

责令退还非法使用的草原，对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擅自将草原改为

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法使用的草原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草

原植被，并处草原被非法使用前三年平均产值六倍以上十二倍以下的罚款。”鉴

于罚款 6.5 万元远低于草原被非法使用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的一倍，且已经按照

处罚要求足额缴纳罚款，本所认为，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发行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根据准格尔旗国土资源局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准土资执罚[2016]74 号），魏家峁公司在龙口镇柏相公村占用土地 808,601 平

方米进行露天开采煤炭及排土的行为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责令魏家峁公司对损毁的土地进行恢复，并处

以非法占用的土地每平方米 5 元的罚款，合计人民币 404.3005 万元整。根据主

管部门出具的《证明》，魏家峁公司占用的上述土地系未利用地，并非基本农田；

截至该证明出具之日，魏家峁公司已按照要求按时、足额缴纳了上述罚款，并

完成了相应的整改工作；魏家峁公司的上述被处罚行为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

上述处罚不属于重大行政处罚。本所认为，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

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四、价格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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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以下 11 项价格处罚： 

    1、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出具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内发改价检处[2014]5 号），上都公司、聚达公司、京达公司、蒙

达公司、丰泰公司、丰镇发电厂、乌海发电厂违反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

《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

价格[2007]176 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分别没收 627.7532 万元、409.8062

万元、28.6006 万元、17.9165 万元、13.7394 万元、18.1854 万元、21.6893 万元。 

    2、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出具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内发改价检处[2014]36 号），因违反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

《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

价格[2007]1176 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分别没收聚达公司、京达公

司、蒙达公司 332.7253 万元、25.2999 万元、3.6865 万元。 

    3、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出具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内发改价检处[2014]46 号），丰泰公司违反国家发改委、国家

环保总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发改价格[2007]1176 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没收 70.0238 万元。 

    4、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5 年 2 月 9 日出具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内发改价检处[2015]9 号），乌海发电厂违反国家发改委、国家环

保总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7]1176 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没收 55.7 万元。 

    5、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5 年 12 月 4 日出具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内发改价检处[2015]15 号），丰镇发电厂违反国家发改委、国家环

保总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7]1176 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没收 4.00903 万元。 

    6、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出具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内发改价检处[2016]11 号）， 因 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存在污染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超出限值要求仍执行环保电价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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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没收乌海发电厂 49.1212 万元、罚款 16.7698 万元。 

    7、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6 年 10 月 19 日出具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内发改价检处[2016]31 号），上都公司 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污染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超限值，责令整改、没收 178.9649

万元，罚款 3.0436 万元；上都第二公司 2014 年 5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期间污染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超限值，没收 122.7899 万元，罚款 1.7714 万元。 

    8、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出具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内发改价检处[2016]30 号），因违反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

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发

改价格[2007]1176 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聚达公司、京达公司、

蒙达公司合计没收 187.931626 万元、罚款 6.89646 万元。 

    9、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出具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内发改价检处[2016]33 号），丰镇发电厂违反国家发改委、国

家环保总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发改价格[2007]1176 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没收 44.9154 万

元、罚款 0.2712 万元。 

    10、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6 年 12 月 20 日出具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内发改价检处[2016]60 号），丰泰公司违反国家发改委、国家

环保总局《关于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

知》（发改价格[2007]1176 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没收 58.7044 万元，

罚款 1.0340 万元。 

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2010 年 12 月 4 日生效）第九条：“经

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业整顿：（一）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格的；（二）高于或者低于

政府定价制定价格的；（三）擅自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范围内的商品

或者服务价格的；（四）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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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的；（六）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

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七）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

的；（八）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变相收费的；（九）强制或者变相

强制服务并收费的；（十）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的；（十一）不执行

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其他行为。”对于上述处罚，相关公司已经按照处罚要

求足额上交没收款项；对于上述第 6、7、8、9、10 项处罚，罚款金额较小，且

相关公司已经按照处罚要求足额缴纳罚款，本所认为，上述处罚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及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1、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出具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内发改价检处[2014]33 号），上都公司脱硫设施投运率不达标，

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并罚款，没收 1,053.4690 万元、罚款

647.6386 万元。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出具的《证明》，截

至本证明出具之日，上都公司已足额缴纳了罚款，根据有关规定，对于价格违

法行为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处以 2 倍或者 1 倍以下罚款的，属于从轻处罚

情形。本所认为，上述处罚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本次

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致此书！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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